关于开展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
验收评估的预通知
各有关大学，各项目承担单位：
根据《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学科建设管理办法》要求，上海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已完成3年建设周期。为切实加强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的管理，市卫生计生委将组织有关专家对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建设进行验收评估，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时间

初定于2016年3月，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二、对象

评估对象为列入本市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包括A类和B类）。
三、要求
1、填写《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验收书》一式7份，加盖公章。（表格可至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管理平台http://116.236.253.174:78下载）
2、仔细填写经费决算表，并附财务部门盖章的财务支出明细表1份。
每个项目的材料单独装入档案袋，档案袋上粘贴项目验收书首页，由各单位科研管理部门于2月19日前统一报送至市卫生计生委科教处（世博村路300号）。电子版发送至qingqing_77sh@163.com邮箱。
联系人：顾青青  23117974  陆雯娉  23117979
地  址：世博村路300号4号楼612、609室

附件：重中之重临床医学中心和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验收书
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教处
                           201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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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执请于1月22日（周五）下班前传真至83090082
